
中
國
古
代

女
權
的
探
討刊

也
注
明{
f
A

對
於
中
國
古
代
女
躍
的
採
討
，
歷
來
注
意
到
這
方
面
的
史
家
不
多
，
胡
適
在
「
中
國

章
回
小
說
考
誼
」
一
書
中
指
出

•• 

鏡
花
緣
是
一
部
討
論
婦
女
問
題
的
書
，
李
汝
珍
所
見
的

是
幾
千
年
來
忽
略
了
的
婦
女
問
題
，
他
是
中
國
最
早
提
出
這
個
婦
女
問
遁
的
人
，
他
的
「

銳
花
綠
」
是
一
部
討
論
婦
女
間
遁
的
小
說
。

自
古
忽
視
婦
女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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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汝
珍
是
清
朝
乾
隆
年
間
的
人
，
中
國
幾
千
年
來
的
婦
女
問
題
，
一
直
到
清
朝
才
有

人
注
意
到
，
可
見
女
權
問
矗
在
古
代
一
被
忽
視
的
程
度
。

李
汝
珍
透
過
「
鏡
花
緣
」
這
本
蓄
，
寫
出
他
心
目
中
，
婦
女
應
有
的
社
會
地
位
。
胡

適
說•. 

李
汝
珍
述
武
則
天
創
建
男
女
平
等
的
選
舉
制
度
。
他
說
選
舉
制
度
，
不
單
是
一
兩
個

女
扮
男
裝
的
女
才
子
混
入
學
子
隊
裡
考
取
一
名
科
第
。
李
汝
珍
的
意
識
在
於
要
求
一
種

制
度
，
使
女
子
可
以
同
男
子
一
樣
用
文
學
考
取
科
第
。
中
國
歷
史
上
並
不
是
沒
有
上
官
婉

見
和
李
易
安
，
只
且
缺
乏
一
種
正
式
的
女
子
川
教
育
制
度
;
並
不
是
沒
有
木
樹
和
秦
良
玉
，
呂

姆
和
武
則
天
，
只
是
缺
乏
一
種
正
式
的
女
子
參
政
制
度
。
一
種
女
子
選
舉
制
度
，
一
方
面

可
提
值
女
子
教
育
，
一
方
面
可
引
到
女
子
參
政
。
所
以
李
汝
珍
在
黑
齒
國
說
的
也
是
一
種

制
度
，

在
武
則
天
治
下
說
的
也
只
是
一
種
制
度
。
這
真
是
大
肥
而
起
卓
的
見
解
。

其
實
，
李
汝
珍
的
見
解
再
大
問
再
起
卓
'
只
是
他
的
幻
想
，
古
代
的
社
會
並
不
是
這

樣
的
。薩

孟
武
在
其
「
中
必
社
會
政
治
史
」
一
善
中
說

•• 

詩
大
雅
生
民
之
章
述
文
武
之
功
起
於
后
薇
，
指
后
被
「
部
有
部
家
室
」...... 

后
被
及

契
未
必
為
帝
醫
之
子
，
有
娥
氏
之
女
簡
狄
吞
玄
鳥
之
卵
而
生
契
，
有
部
氏
之
女
姜
騙
錢
巨

人
之
適
而
生
棄
。
部
副
背
反
棄
均
為
峙
，
失
之
子
，
此
乃
母
系
氏
族
的
現
象
。

交
說•• 

晉
郭
璞
泰
山
海
經
晶
讚
，
其
「
海
外
商
經
圓
圓
讚
」
中
載
有
「
女
子
國
」
'
謂
「
簡
狄

有
吞
，
姜
蠣
有
履
，
女
子
之
圈
，
浴
於
黃
水
，
乃
振
乃
字
，
生
男
則
死
」
。
這
面
然
是
神

話
，
而
「
女
子
之
國
」
凹
字
亦
可
表
示
殷
在
契
時
，
間
在
后
被
時
，
樹
於
母
系
民
族
，
其

後
進
化
，
才
演
變
為
父
系
氏
族
。

上
古
母
系
氏
族
沒
有
政
治
地
位

這
番
說
詞
，
很
能
代
表
支
持
中
國
上
古
史
的
早
期
屬
於
母
系
氏
族
的
史
家
看
法
。
然

而
，
這
個
時
崩
就
算
吾
於
母
系
民
族
，
均
無
明
顯
誼
錄
顯
示
女
權
高
於
男
子
或
與
男
權
相

持
。

到
了
春
秋
戰
國
，
儘
管
九
流
十
家
，
百
家
學
鳴
，
使
這
個
時
功
的
文
化
思
想
大
放
異

彰
。
但
從
現
有
的
史
料
，
可
以
發
現
思
想
家
、
學
問
家
當
中
，
竟
無
一
個
是
女
性
，
由
此

推
論
當
時
的
教
育
風
氣
，

"
惶
然
很
蓬
勃
，
女
子
均
未
能
享
受
。
尤
其
管
仲
的
尊
王
攘
夷
之

口
號
，
更
暗
示
女
性
在
政
治
上
無
地
位
可
言
，
所
尊
之
王
，
所
撰
之
夷
，
是
以
男
性
為
對

象
。

不
過
，
這
一
待
劫
的
女
性
，
在
生
活
的
空
間
上
，
顯
然
比
比
後
二
千
年
的
女
性
來
得

大
，
一
汀
動
也
自
由
多
，
從
詩
經
上
的
記
載
，
她
們
可
以
公
開
的
談
情
說
哎
，
從
吏
記
上
的

記
載
，
女
性
在
商
場
上
，
甚
至
不
遜
於
男
性
。

史
詛
貨
甜
地
列
傳
中
說
﹒
.

巴
寡
婦
淆
，
其
先
得
丹
穴
，
而
擅
其
利
敏
世
，
家
亦
不
醬
。
椅
，
寡
婦
也
，
能
守
其

業
，
用
財
自
衛
，
不
見
侵
犯
，
秦
皇
帝
以
為
貞
-
掃
而
且
各
之
，
為
一
築
「
女
懷
衛
台
」

•••.
•. 
清

弱
鄉
寡
婦
，
也
抗
萬
乘
2

名
顯
天
下
，
豈
非
以
富
邪
9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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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那
個
階
級
分
明
，
職
業
世
襲
的
環
境
下
，
巴
寡
婦
仍
能
與
以
男
性
為
主
的
同
業
一

營
長
鈕
，
並
還
壓
倒
他
們
，
亦
可
見
女
子
的
社
會
活
動
不
全
然
處
制
在
闡
房
內
。

漢
武
帝
殺
傷
婦
女
的
社
會
地
位

真
正
改
變
婦
女
社
會
地
位
的
開
始
，
可
能
在
漢
朝
，
尤
其
在
漢
武
帝
之
後
更
加
明
顯

武
帝
主
張
獨
尊
儒
術
、
罷
制
百
家
，
其
背
後
圍
然
有
其
他
的
政
治
目
的
，
但
對
女
繼

而
言
，
卸
構
成
嚴
重
的
殺
傷
力
。

儒
家
對
女
性
的
要
求
是
「
女
有
歸
」
(
種
運
大
同
扁
)
，
對
女
性
的
地
位
是
「
幼
從

父
兄
，
據
從
夫
，
夫
死
從
子
」
(
過
記
郊
特
牲
)
，
總
之
，
女
性
附
屬
於
男
性
之
下
，
一

切
聽
命
於
男
性
。
這
種
觀
念
，
在
春
秋
、
戰
國
並
未
受
到
明
顯
的
遵
行
，
而
武
帝
的
描
尊

儒
術
，
使
這
種
觀
念
，
水
漲
船
高
。

我
們
君
武
帝
之
後
約
一
百
多
年
的
班
昭
(
班
大
家
)
所
寫
的
「
女
誡
」
七
屆
冊
，
在
她

還
連
同
序
言
共
一
千
六
百
字
的
內
容
程
，
完
全
否
定
了
女
權
，
並
且
以
女
人
無
權
乃
天
經

地
義
的
事
，
這
種
觀
念
竟
然
成
為
女
性
此
後
將
近
一
千
八
百
年
的
「
範
本
」
'
對
中
國
女

槽
的
發
展
，
構
成
最
嚴
重
的
殺
傷
力
。

「
女
誠
」
是
女
權
發
展
的
根
村

「
女
誡
」
開
宗
明
義
的
指
出
，
女
人
天
生
的
地
位
就
比
男
人
低
。
她
說

•• 

「
古
者
，

生
女
三
日
，
臥
之
床
下....

•. 
明
其
卑
弱
，
主
下
人
也
。
(
卑
弱
第
一
)
。

她
文
強
調
女
人
以
弱
美

•• 

「
陰
陽
味
性
，
男
女
異
行
，
陽
以
訓
剛
為
德
，
陰
以
柔
為
用

;
男
以
強
為
賞
，
女
以
弱
為
美
。
鄙
諺
曰

•• 

「
生
男
如
狼
，
生
女
如
鼠
，
猶
恐
其
虎
。
(

敬
懺
第
一
一
)
。

女
人
不
能
生
得
有
如
「
母
老
虎
」
，
因
為
女
于
以
從
夫
為
要
，
班
昭
說•• 

夫
有
再
娶

之
義
，
婦
無
二
適
之
文
，
故
曰
•• 

夫
者
天
也
。

因
此
，
天
固
不
可
逃
，
夫
固
不
可
連
，
行
違
神
祇
，
天
則
罰
之
;
禮
義
有
憊
，
夫
則

薄
之
，
故
事
夫
如
事
天
，
與
孝
于
事
矢
，
忠
臣
事
君
間
也
。
(
夫
描
第
二
)
。

此
外
，
她
認
為
夫
婦
的
結
合
，
對
妻
而
言
，
是
夫
給
她
「
恩
德
」
，
即
使
夫
如
何
的

薄
倖
'
妻
子
不
能
有
怨
言
，
因
為
，
妻
子
是
受
夫
的
厚
恩
，
怎
能
恩
將
仇
報
，
這
種
觀
念

，
在
女
誠
的
曲
從
第
六
，
更
有
淋
漓
盡
致
的
述
說
，
茲
不
贅
言
。

女
誠
的
思
想
，
無
疑
是
女
權
發
展
的
控
措
，
但
對
有
野
心
的
女
人
而
言
，
她
們
在
女

誡
規
範
的
壓
力
下
，
祖
在
政
治
舞
台
上
與
男
人
一
爭
長
程
，
只
有
採
取
變
通
的
垂
簾
聽
政

方
式
，
所
謂
垂
簾
聽
政
，
其
實
就
是
一
種
政
治
遙
控
的
手
段
，
她
們
很
少
能
夠
公
闖
一
露
面

，
毓
冕
朝
服
，
號
令
百
官
，
而
她
們
的
身
分
多
限
定
在
外
戚
集
團
，
既
無
法
如
男
子
揭
竿

起
義
，
也
無
法
如
男
子
由
科
學
、
選
舉
、
拔
摺
之
途
平
步
青
雲
'
她
們
一
旦
有
掌
權
的
機

會
，
只
不
過
是
適
逢
以
男
人
為
中
心
的
政
治
發
生
青
黃
不
接
的
情
形
，
這
種
機
會
畢
竟
是

罕
有
，
在
正
常
的
故
治
體
系
，
根
本
就
沒
有
她
們
的
份
。

太
后
臨
馴
的
們
制
為
呼

在
女
誡
思
想
前
三
百
年
左
右
，
女
權
所
受
的
束
縛
不
大
，
漢
高
位
劉
邦
的
太
太
呂
縫

，
以
太
后
之
尊
臨
朝
，
號
令
天
下
，
稱
制
為
尊
。
司
馬
遷
在
史
記
中
，
對
她
國
曾
多
於
毀
，

尤
其
將
她
列
入
本
紀
，
本
紀
是
記
帝
王
，
等
於
承
認
她
的
「
帝
位
」
。
對
她
的
評
語
則
是

孝
惠
皇
帝
，
高
后
之
時
，
黎
民
得
緣
戰
國
之
苦
，
君
臣
俱
欲
休
息
乎
無
為
，
故
惠
帝

垂
拱
，
高
后
女
主
稱
制
，
政
不
出
房
門
，
天
下
晏
然
。
刑
罰
罕
用
，
界
人
是
希
。
民
依
血
緣

稽
，
衣
食
滋
矩
。

這
段
話
明
明
白
白
的
指
出
，
呂
線
以
一
名
女
人
治
國
，
政
績
並
不
差
。
而
居
朝
的
司

馬
貞
，
在
索
隱
贊
述
中
，
則
持
相
反
的
意
見
，
純
跡
?
就
呂
后
的
人
品
，
對
她
做
人
身
攻
擊

高
祖
猶
徽
，
呂
氏
作
妃
，
及
正
軒
拔
，
潛
用
福
戚
。
士
心
懷
安
忍
，
性
猜
疑
。
置
鶴

齊
悼
，
聽
換
成
姬
o

孝
蔥
崩
頰
，
其
哭
不
悲
。
話
呂
用
事
，
天
下
示
和
。
大
臣
蘊
驢
，
支

壁
芷
爽
。
禍
盈
斯
驗
，
蒼
狗
昂
首
。

從
這
段
話
當
中
，
可
以
看
出
兩
個
不
同
時
代
的
人
，
對
女
人
治
國
的
不
同
看
法
，
也

反
映
出
兩
個
不
同
時
代
的
女
權
見
解
，
如
以
女
誠
的
推
出
為
分
界
，
更
可
了
解
其
中
緝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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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差
別
。

在
女
誠
推
出
之
後
的
東
瘓
，
可
說
是
中
國一歷
史
上
，
母
后
臨
朝
最
蓬
勃
的
時
繭
，
她

們
在
政
治
系
統
上
，
雖
屬
於
最
高
決
策
者
，
但
在
傳
統
的
限
制
上
，
統
御
能
力
有
所
不
足

，
不
得
不
接
引
外
成
自
保
，
造
成
中
國
史
上
最
鮮
明
的
外
成
之
禍
，
影
當
漢
一
悴
，
塗
決
生

哩
，
莫
此
為
甚
。

後
漢
書
后
紀
(
上
)
說•• 

自
古
雖
主
幼
時
艱
，
王
家
多
釁
'
必
委
成
家
宰
，
簡
求
忠
賢
，
未
有
專
任
婦
人
，
斷

割
重
器
，
唯
秦
芋
太
后
始
攝
政
事
，
故
種
候
權
重
於
昭
王
，
家
富
於
贏
候
。
漢
仍
其
舊
，

知
息
莫
故
，
東
京
皇
統
屢
紹
，
權
歸
女
主
，
外
立
者
四
帝
(
安
、
質
、
桓
、

靈
)
，
海
朝

者
六
后
(
實
太
后
、
鄧
太
后
、
閣
太
后
、
樂
太
后
、
實
太
后
、
何
太
后
)
，
莫
不
產
權
帝

，
番
事
父
兄
，
貪
孩
童
以
久
其
政
，
抑
明
賢
以
專
其
威
，
任
重
道
悠
，
利
深
禍
連

•••.

.. 
終

於
俊
爽
大
運
，
淪
亡
神
賞
。

後
漢
書
的
作
者
蒞
嘩
，
生
於
南
朝
劉
宋
'
也
是
男
權
高
張
的
時
候
，
從
古
文
的
說
法

，
他
根
本
否
定
女
人
從
政
，
把
母
后
儡
朝
，
視
為
一
種
患
、
一
種
渦
，
而
忽
略
母
后
臨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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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時
機
，
還
處
在
國
君
年
幼
無
知
，
政
治
體
系
混
淆
，
對
這
種
混
淆
，
從
無
一
個
朝
代
，

以
合
理
的
制
度
，
提
供
女
人
參
政
的
機
會
，
而
疏
解
可
能
發
生
的
禍
患
，
使
得
中
國
史
上

一
旦
出
現
母
后
臨
朝
，
往
往
禍
患
就
跟
著
來
。

限
制
女
子
從
故
，
到
了
明
朝
，
更
發
揮
到
極
點
。
明
史
后
妃
列
傳
說

•• 

明
太
祖
鐘
前
代
女
禍
，
立
禍
陳
紀
，
當
嚴
內
教
。
洪
武
元
年
，
命
儒
值
修
女
誠

••...

• 

后
妃
雖
母
儀
天
下
，
然
不
可
俾
預
政
事
，
至
於
績
妃
之
一
濁
，
不
過
備
職
事
，
侍
巾
掛

..... 

. 

文
命
工
部
制
紅
牌
鱗
戒
議
后
妃
之
詞
，
懸
於
宮
中
。

這
等
於
斬
絕
女
子
從
政
的
唯
一
機
會
，
難
怪
中
國
人
注
意
到
女
權
問
題
，
一
直
要
到

清
朝
乾
隆
時
的
李
汝
珍
。

女
人
在
古
代
政
治
地
位
上
，
既
無
法
如
男
子
A縱
橫
揖
閣
，
在
社
會
生
活
上
，
亦
往
往

附
屬
在
以
男
人
為
中
心
的
陰
影
下
。

在
西
漢
時
期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男
棄
女
男
娶
，
也
可
以
君
到
女
棄
男
更
緣
。

漢
書
就
載
有
兩
個
女
棄
男
更
綠
的
例
子
﹒
.

張
耳
傳
|
|
外
黃
富
人
女
甚
美
，
庸
蚊
其
矢
，
亡
臨
失
客
，
女
客
謂
曰

•• 

必
欲
求
賢

矢
，
從
張
耳
。
女
聽
為
請
決
噱
之
。

朱
買
臣
傳
l
l

妻
求
去
，
買
臣
不
能
留
，
部
聽
去
。

在
社
會
活
動
方
面
，
西
漠
之
女
子
職
業
，
根
據
單
宣
穎
的
中
國
社
會
史
料
叢
稱
甲
集

所
言
，
有
刺
繡
、
織
層
、
巫
、
教
授
、
相
甜
、
相
馬
、
乳
母
。
其
施
團
多
限
在
戶
內
，
間

接
說
明
屬
於
勞
力
型
或
工
作
場
所
在
戶
外
的
工
作
，
多
由
男
性
擔
任
。

，

這
種
現
象
應
沿
自

春
秋
戰
國
以
來
的
習
慣
，
而
婦
女
的
生
活
空
間
既
多
侷
限
於
戶
內
，
活
動
力
就
打
了
折
扣

，
在
政
治
、
經
濟
方
面
，
自
無
法
和
男
人
一
爭
長
程
υ

東
模
之
後
逐
漸
突
破
「
女
誠
」
枷
鎖

到
了
東
漠
，
女
于
有
了
七
誠
的
約
束
，
經
由
婚
姻
附
屬
於
男
子
的
色
彩
更
加
鮮
明
，

此
時
，
不
僅
夫
家
有
去
棄
之
權
，
悍
姑
更
是
此
時
之
陋
俗
，
尤
其
女
子
喪
夫
守
節
的
風
氣

，
更
為
後
來
的
婦
女
所
甜
法
。
雖
然
，
這
種
守
節
風
氣
在
當
時
並
非
普
遍
，
但
是
成
了
「

烈
女
」
的
象
徵
'
無
疑
對
後
代
有
重
大
的
影
屋
。



82 

東
漠
之
後
的
魏
晉
南
北
朝
，
由
於
時
扇
動
亂
，
易
鼎
頻
繁
，
反
映
到
女
權
的
地
位
，

與
前
朝
並
無
多
大
的
改
變
，
但
她
們
的
社
會
生
活
卸
有
很
大
的
蟬
性
，
較
以
往
的
婦
女
，

有
較
寬
廣
的
空
間
，
這
種
情
形
有
如
唐
、
宋
之
謂
的
五
代
，
只
能
說
是
中
國
歷
史
的
特
例

，
而
非
常
軌
。
封
閉
的
女
權
，
必
需
透
過
動
亂
的
時
代
，
才
獲
得
一
點
喘
息
的
機
會
，
是

很
令
感
嘆
的
。

遣
一
時
劫
的
崎
姻
，
在
門
當
戶
對
的
觀
念
下
，
並
不
但
以
制
女
子
的
改
綴
，
婦
女
風
氣

甚
至
被
認
為
十
分
敗
宴
。

昭
明
文
造
所
錄
的
干
-
蠶
晉
紀
總
論
說
﹒
.

其
婦
女
莊
樹
織
絲
取
成
於
牌
僕
'
未
嘗
知
女
工
絲
棄
之
業
，
中
鎮
酒
食
之
事
也
。
先

時
而
婿
，
任
情
而
動
，
故
皆
不
恥
淫
俠
之
過
，
不
拘
妒
忌
，
有
逆
于
舅
姑
，
有
反
易
削
柔

，
有
殺
鐵
妾
膛
，
有
贖
亂
上
下
，
父
兄
弗
之
罪
，
天
下
莫
之
非...... 

凌
法
刑
政
，
於
此
大

扭
。

這
不
僅
顯
示
女
子
在
家
庭
的
地
位
，
有
相
當
的
權
威
，
婚
姻
的
選
擇
，
亦
有
程
度
上

的
主
權
，
反
映
到
社
會
活
動
方
面
，
也
遠
非
西
漠
，
東
漢
婦
女
可
以
比
礙
。

種
宣
穎
引
「
四
朝
開
見
錄
」
指
出
南
朝
婦
女
知
書
能
文
者
甚
多

•• 

意
如
婦
人
而
能
丈
善
書
，
乃
知
當
時
文
風
之
盛
，
婦
人
可
稱
者
不
獨
楊
皇
后
、
線
夫

人
、
衛
茂
漪
、
謝
道
誼
輩
。
艾
知
古
人
教
子
，
既
使
之
外
從
別
友
退
居
于
內
，
叉
使
婦
人

之
能
文
藝
知
道
理
者
與
之
處
，
宜
乎
于
敬
為
晉
名
臣
也
。

單
民
並
指
出
，
當
時
的
婦
人
也
從
事
商
業
，
凡
此
說
明
喵
女
由
室
內
走
到
戶
外
，
思

想
、
觀
念
均
逐
漸
突
破
女
誠
的
枷
鎖
。
如
果
這
種
觀
念
順
流
而
下
的
發
展
，
女
權
時
代
的

深
臨
，
不
會
等
到
民
國
以
後
，
可
能
在
唐
、
宋
時
功
，
女
權
就
已
在
中
國
生
根
，
那
將
會

是
世
界
上
最
早
有
女
榷
的
國
家
。

宋
朝
之
後
將
婦
女
限
於
戶
肉

女
權
再
一
次
受
到
嚴
重
捕
制
，
是
在
宋
朝
。
宋
朝
懲
五
代
之
亂
，
戒
藩
鎮
之
禍
，
立

國
政
策
重
文
輕
武
，
儒
家
思
想
在
這
時
候
大
放
異
彩
，
繼
而
發
展
出
特
有
的
理
學
思
想
，

過
去
對
女
權
壓
抑
的
論
說
，
均
在
此
時
發
揚
光
大
。

試
看
張
載
的
橫
渠
女
誠
﹒
.

婦
道
之
常
，
順
為
一
掀
正
，
是
日
天
坊
，
是
其
帝
侖
，
心
法
爾
腕
之
，
克
安
爾
親
，
往
之

汝
家
，
克
施
克
呦
，
簡
順
維
何
，
無
違
夫
子
，
無
然
白
干
干J萃
，
m
m川
然
醬
醬
，

彼
是
而
謹
，
關

焉
作
非
，
彼
蓄
而
萃
，
爾
焉
作
儀
，
惟
非
惟
儀
，
女
生
則
戒
，
王
一
關
肅
雍
'
酒
色
是
椒
，

胎
翰
五
物
，
以
銘
汝
心
，
錫
胸
佩
巾
，
壘
予
誨
言
，
鋼
一
紛
提
區
，
謹
爾
賓
鷹
，
玉
爾
畜
具

，
素
蘭
藻
絢
'
枕
陶
丈
竹
，
席
繭
吳
叩
門
一
月
，
念
一
為
書
訓
，
思
關
退
安
，
彼
質
有
室
，
遜
翩
提

提
，
關
生
引
逸
o

但
僅
卅
五
句
，
一
百
四
十
個
字
，
一
話
屈
誨
澀
，
所
一
空
間
無
非
要
捕
人
一
棋
夫
，
不
絕
有
自

己
的
意
見
，
不
能
有
任
何
創
見
，
做
好
侍
候
丈
夫
的
職
責
。
這
與
班
昭
的
女
誠
，
用
心
上

並
無
二
致
。
不
同
的
是
，
班
昭
以
女
人
的
感
受
氣
下
女
誠
，
是
以
女
人
的
立
場
呼
籲
女
人

應
遵
守
這
個
規
範
;
-
張
載
的
女
誠
，
則
是
以
男
人
的
立
涕
，
要
求
女
人
應
遵
守
這
個
規
施

。
在
約
束
力
方
面
，
自
然
是
以
男
人
寫
女
誠
，
來
得
有
紋
。

夏
坡
在
「
女
懷
清
台
銘
」
更
進
一
步
的
指
出
.• 

國
家
之
挂
有
四
•• 

曰
貞
曰
孝
以
備
民
也
，
日
功
日
德
以
輔
臣
也
，
而
措
誡
闡
戶
預
外

事
'
是
非
貞
也
，
圖
貨
殖
忘
盟
嶺
，
是
非
孝
也
，
采
丹
石
棄
輛
紅
，
是
非
功
也
，
抗
右
禮

乖
婦
儀
，
是
非
德
也
。
...... 

銘
日•• 

童
年
無
角
，
比
雞
無
晨
，
陰
不
可
唱
，
以
己
街
人
。

這
番
話
絞
張
載
的
女
誠
更
為
露
骨
，
根
本
把
婦
女
的
生
活
限
定
在
間
房
內
，
她
們
的

責
任
是
侍
奉
公
婆
、
侍
候
丈
夫
、
居
家
織
布
，
不
得
有
自
己
的
職
業
，
不
能
干
預
戶
外
的

事
。

順
裹
足
日
起
的
反
交
化
的
特
色

宋
代
的
女
人
，
久
居
闡
房
，
無
訓
之
極
，
竟
然
發
展
出
她
們
的
闇
房
文
化
，
裹
足
則

是
其
特
色
之
一
。

裹
足
交
稱
扎
咐
，
明
朝
關
宗
儀
的
微
耕
錄
指
出
，
扎
闢
自
五
代
以
來
分
為
之
，
如
眠

寧
、
一
兀
灣
以
前
人
猶
為
者
少
，
近
年
別
人
相
效
以
不
為
者
為
恥
也
。

塵
宣
穎
引
夷
堅
乙
志
|
我
以
平
生
洗
頭
、
洗
足
，
分
外
用
水
及
費
鱷
魚
蝦
襪
之
罪

，
陰
府
積
穢
水
五
大
贅
，
令
自
飲
之
|
|
此
則
南
宋
婦
女
裹
足
極
普
通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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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足
之
痛
苦
，
非
現
代
人
所
能
想
像
，
李
汝
珍
在
鏡
花
緣
寫
男
人
極
足
苦
不
堪
言
，

其
實
說
的
是
女
人
，
不
過
是
通
過
男
人
的
呻
吟
來
反
映
女
人
的
痛
苦
。

林
之
洋
兩
隻
金
蓮
一
被
眾
客
人
今
日
也
通
明
日
也
蟬
，
並
用
藥
水
黨
洗
，
未
及
半
月
，

已
將
闢
面
彎
曲
，
折
作
凹
毆
，
十
指
俱
已
腐
爛
，
日
日
鮮
血
淋
漓
。

誰
知
剛
把
兩
足
用
繩
攝
絮
，
已
是
痛
上
加
痛
。
及
至
將
足
吊
起
，
身
子
懸
空
，
只
覓

眼
中
金
星
亂
冒
，
登
時
疼
得
冷
汗
直
流
，
兩
繼
酸
麻
，
只
得
咬
牙
忍
痛
，
閉
口
合
暉
，
只

等
早
早
氣
斷
身
亡
，
就
可
免
了
零
碎
吃
苦
，
吊
了
片
時
，
不
但
不
死
，
並
且
越
弔
越
明
白

，
兩
足
就
如
刀
割
針
刺
一
般
，
十
分
痛
苦
，
咬
定
牙
關
，
左
忍
右
忍
，
那
種
忍
得
住
，
不

因
不
由
殺
豬
一
放
城
抖
起
來
....•. 

不
知
不
覺
足
上
腐
潤
的
血
肉
都
已
變
成
鵬
水
，
業
已
流

量
，
只
剩
幾
根
枯
骨
，
兩
足
甚
覺
瘦
小
。

女
人
蟬
足
，
受
盡
痛
苦
，
無
非
是
要
取
悅
男
性
，
在
繼
足
的
枷
鎖
下
，
活
動
力
自
然

大
打
折
扣
，
想
與
男
性
競
學
，
更
是
先
天
不
足
，
後
天
失
調
。
這
對
女
人
算
是
酷
刑
的
風

氣
，
一
直
到
清
康
隔
三
年
下
令
禁
止
，
盟
宣
讀
的
中
國
社
會
史
料
叢
鈔
指
出

•• 

康
熙
三
年
遵
奉
上
議
下
議
政
王
貝
勒
大
臣
九
卿
科
道
員
會
議
，
元
年
以
後
所
生
之
女

禁
止
裹
足
，
其
禁
止
之
法
該
部
議
復
等
因
，
於
本
年
正
月
內
臣
部
蔽
定
，
元
年
以
後
所
生

之
女
，
若
有
違
法
裹
足
者
，
其
矢
有
官
看
交
吏
兵
三
部
議
處
;
兵
民
則
交
付
刑
部
責
四
十

皈•••••• 

查
立
法
太
嚴
，
或
混
將
一
兀
年
以
前
所
生
者
，
為
元
年
以
後
，
誣
妄
出
首
，
牽
連

無
辜
，
亦
未
可
知
，
相
應
免
其
禁
止
，
裹
足
自
此
她
禁
。

比
裹
足
更
殘
忍
的
是
殉
勞

這
番
定
意
頗
善
的
德
政
，
竟
然
遭
到
嚴
重
的
阻
力
，
最
後
她
禁
，
造
成
極
足
乃
婦
女

天
經
地
義
的
事
的
觀
念
，
對
女
權
的
突
破
，
又
是
一
次
盛
抑
。

裹
足
雖
然
殘
忍
，
畢
竟
還
要
不
了
命
，
絞
裹
足
更
嚴
重
的
則
有
殉
葬
。
最
早
的
殉
葬

可
能
有
男
有
女
。
史
記
秦
本
紀
說
.• 

(
秦
)
繆
公
卒
，
葬
雍
'
從
死
者
有
七
十
七
人
，
秦
之
良
臣
于
與
民
三
人
名
曰
奄
息

、
仲
行
、
誠
虎
，
亦
在
從
死
之
中
，
秦
之
衷
之
，
為
作
業
鳥
之
詩
。

在
一
七
七
名
從
葬
者
當
中
，
有
三
名
大
臣
特
別
一
被
記
述
下
名
字
，
其
他
一
百
七
十
四

位
無
名
氏
，
想
見
有
不
少
宮
女
。
不
過
，
當
時
的
殉
葬
，
是
表
示
對
看
王
的
效
忠
，
君
亡

隨
之
而
亡
。

以
人
殉
葬
過
於
聽
忍
，
後
來
的
皇
帝
，
於
心
不
忍
，
駕
嵐
之
梭
，
多
以
明
器
取
代
活

人
。
唯
獨
明
朝
不
然
，
趙
翼
的
廿
二
史
都
記
「
明
宮
人
殉
葬
之
制
」
指
出
•• 

明
史
后
妃
傅
，
太
祖
崩
，
宮
人
多
從
死
者
，
建
文
、
永
樂
時
，
相
繼
優
螂....•• 

歷
成

租
、
仁
、
宣
二
宗
皆
然
。
其
見
於
后
妃
傳
者
，
宣
宗
崩
，
繽
何
氏
、
趙
氏
、
吳
氏
、
焦
氏

、
曹
氏
、
徐
氏
、
袁
氏
、
張
氏
、
李
氏
、
何
氏
皆
從
死
，
正
統
一
兀
年
皆
追
加
贈
毯
，

.•...

. 

景
帝
以
那
王
麓
，
猶
用
其
制
，
至
英
宗
遺
詔
伯
龍
之
。
案
周
王
有
做
傳
，
有
做
死
，
英
宗

娘
有
煽
書
曰•• 

玉
在
日
，
也
冒
奏
身
後
事
務
從
儉
約
，
妃
夫
人
以
下
不
必
從
死
，
年
少
有
父

母
者
遺
歸
云
云
。
帝
之
緣
殉
葬
，
蓋
本
於
有
熾
之
奏
也
，
然
有
做
死
，
妃
鞏
氏
，
夫
人
施

氏
、
歐
氏
、
陳
氏
、
張
氏
、
韓
氏
、
李
氏
皆
死
殉
'
說
妃
貞
烈
，
夫
人
貞
順
，
蓋
帝
賜
喜

未
到
已
先
死
矣
。
叉
可
見
當
時
宮
人
殉
葬
，
各
王
府
皆
然
，
不
特
朝
廷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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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是
多
麼
可
怕
的
事
，
男
主
人
一
死
，
這
些
宮
妃
全
部
跟
著
死
，
她
們
活
若
是
為
男

主
人
而
活
，
她
們
生
在
世
界
上
就
是
等
死
，
男
主
人
一
旦
生
病
，
不
管
心
裡
願
不
願
意
，

要
有
就
死
的
心
種
準
備
。
不
只
如
此
，
身
殉
之
後
，
後
來
的
帝
王
還
有
獎
勵
，
此
一
措
施

，
朗
自
的
指
出
女
人
只
是
附
屬
於
男
人
，
女
人
何
權
之
有
。

在
男
人
支
配
下
的
古
代
女
人

事
實
上
，
中
國
古
代
的
女
人
，
一
直
活
在
男
人
的
支
出
下
，
她
們
很
難
突
按
這
種
支

配
，
除
非
遇
到
戰
亂
，
戰
學
之
中
，
男
人
多
赴
戰
場
，
製
造
了
大
批
的
孤
見
寡
婦
，
使
得

婦
人
為
了
生
活
起
見
，
在
觀
念
上
有
所
覺
醒
。
一
旦
政
治
走
上
承
平
，
這
種
覺
醒
叉
被
壓

抑
，
每
一
次
的
壓
抑
，
對
女
權
的
干
預
，
多
有
面
著
的
升
一
繭
，
那
時
的
女
子
要
能
自
由
獨

立
，
幾
無
司
能
。

古
代
女
子
無
法
學
取
到
合
法
的
權
益
，
最
大
的
障
礙
來
自
她
們
缺
乏
正
當
管
道
的
教

育
制
度
，
無
法
接
受
正
規
的
教
育
。
知
識
閉
塞
，
父
母
在
她
們
的
教
育
扮
演
了
重
要
角
色

，
如
果
女
親
是
文
盲
，
她
們
丈
富
的
機
會
極
大
，
如
果
父
親
是
個
讀
書
人
，
女
兒
所
學
，

多
半
是
女
誠
之
書
，
再
不
然
是
詩
、
詞
、
歌
、
賦
的
時
頌
。

我
們
看
古
代
所
謂
的
才
女
，
學
術
作
品
極
小
，
而
女
詩
人
、
女
詞
人
之
流
，
作
品
多

為
無
病
呻
吟
、
不
痛
不
癢
的
閩
胡
文
藝
。
主
要
的
關
鍵
，
在
於
她
們
知
識
學
習
管
道
太
過

狹
唔
，
能
識
字
已
不
錯
，
何
況
作
詩
、
填
詞
。

妓
女
交
學
的
產
生

在
這
種
歧
親
的
數
育
制
度
下
，
中
國
為
女
文
學
史
上
，
也
發
展
出
舉
世
特
有
的
妓
女

文
學
，
尤
其
唐
、
宋
之
際
，
丈
人
押
技
成
為
風
氣
，
妓
女
在
耳
清
白
梁
之
下
，
知
詩
甜
、

通
音
律
，
更
傳
出
許
多
感
人
的
愛
情
故
事
，
勿
寧
說
是
無
心
插
柳
的
意
外
結
果
。

一
位
歷
史
家
指
出•• 

統
觀
兩
性
關
係
'
自
民
族
時
代
以
後
，
即
日
漸
失
其
正
常
。
其
理
由

•• 

因
女
子
在
產

育
上
，
所
負
的
責
任
，
較
男
子
為
多
，
因
而
其
競
箏
的
力
量
，
被
男
子
為
弱
。
不
論
在
人

類
憑
恃
武
力
相
競
箏
，
成
憑
恃
財
力
相
競
爭
的
時
代
，
女
子
均
漸
淪
於
一
被
保
護
的
地
位
，

失
其
獨
立
，
而
附
屬
於
男
子
。

社
會
的
組
織
，
宜
於
寬
平
坦
蕩
，
個
個
人
與
總
禮
直
接
，
若
多
設
等
級
，
使
這
一
部

分
人
，
隸
屬
於
那
一
部
分
人
，
那
就
不
公
平
的
制
度
，
要
逐
漸
發
生
，
積
久
而
其
弊
愈
深

了
。

近
代
女
榷
的
申
張

近
代
女
權
的
漸
漸
伸
張
，
實
因
工
業
革
命
以
來
，
女
子
漸
加
入
社
會
機
構
，
非
如
昔
日

蟄
居
家
庭
之
中
，
辱
傲
哺
助
男
子
的
事
情
之
故
。

女
子
在
產
育
上
多
盡
了
責
任
，
男
子
就
該
在
別
一
方
茵
多
盡
些
義
務
，
這
是
公
道
。

這
個
社
會
是
兩
性
共
存
的
社
會
，
所
謂
公
道
，
應
是
相
五
扶
持
、
各
自
發
展
，
也
就
是
說

，
家
庭
制
度
是
一
個
群
體
，
但
群
體
要
促
進
個
體
的
成
長
，
才
能
達
到
群
體
的
發
展
。

誼
語
中
國
婦
女
幾
千
年
來
，
由
壓
抑
到
開
放
，
由
配
角
到
主
角
，
這
段
歷
程
撤
離
辛
異

常
，
近
代
女
權
的
發
展
，
當
珍
惜
眼
前
的
成
果
，
為
未
來
的
婦
女
和
整
個
社
會
發
展
作
更

適
切
的
努
力
。
(
本
、
又
作
者
為
名
記
者
)




